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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中估协发〔2005〕34号 关于印发《重大项目土地评估指引

》的通知 重大项目土地评估指引 第一章 总则 一、为做好重

大项目土地评估工作，推动土地估价行业健康发展，规范和

约束参与各方行为操守，制定本指引。 二、参与重大项目土

地评估工作的土地估价中介机构，均应遵守本指引。 三、重

大土地评估项目是指跨省域作业、涉及多家土地估价机构参

与，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土地评估项目： 1、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及财政

部直管的国有独资、参控股企业，在经济活动中涉及土地评

估，并需将土地估价报告报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项

目； 2、上市公司的经济行为涉及土地评估，并需将土地估

价报告报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项目； 3、省级国资

委管理的国有独资、或参控股企业经济行为涉及土地评估，

并需将土地估价报告报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项目。 

四、由一家土地估价机构完成，涉及土地资产评估额巨大的

土地评估项目，符合第三条其他条件的，参照本指引执行。 

第二章 土地估价机构 五、重大土地评估项目必须由具备土地

估价资格的土地估价机构组织参与，土地估价机构不得参与

非土地估价机构组织的相关活动。承担跨省协调工作的土地

估价机构应在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注册，具备在全国范围内

从事土地估价业务的能力。 六、组织参与重大土地评估项目

的土地估价机构应严格遵守《城镇土地估价规程》，独立出



具土地估价报告，不得与其他行业估价报告合并成文。 七、

承揽重大土地估价业务的机构应按有关规定严格执行职业风

险基金制度，以提高机构从业的社会公信力和抗风险能力。 

第三章 组织和备案要求 八、需要多家土地估价机构合作完成

重大土地评估项目，应确定一家总协调机构。总协调机构应

事先与参与合作的机构协商，按市场原则签订《合作意向书

》，明确分工及利益分配后，方可参与投标或接受委托。 九

、总协调机构在参加土地评估项目招标或接受委托方委托开

展土地评估项目时，必须将《合作意见书》作为投标或接受

委托的必备文件之一。 十、重大土地评估项目中标或接受委

托的机构须在中标、或达成协议后一周内将投标书、委托估

价合同、合作机构合作意向等文件报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备

案。 十一、重大土地评估项目招投标过程中，招标单位和竞

标机构均应自觉抵制违规操作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第四章 技

术要求 十二、土地估价机构进行重大项目土地评估，必须按

照土地估价规程及有关技术要求进行，建立相应的质量保证

体系，保证评估质量。 十三、土地估价机构在开展重大土地

评估项目时，实行总协调机构负责制，总协调机构承担法律

责任，对参与机构应有明确的技术质量要求。 十四、总协调

机构应提供完整的工作方案、技术路线，统一各参与机构估

价技术标准。总协调机构须根据估价业务工作量组织相当数

量业务人员，对参与机构进行组织、监督、质量控制。 十五

、土地估价报告和土地估价技术报告，总协调机构及相应参

与机构均应列示并加盖机构公章，对参与机构出具的土地估

价报告，总协调机构承担对委托方的主要技术质量责任。 第

五章 行业自律管理 十六、重大项目土地评估应由土地估价中



介机构独立进行，不受任何外部因素干预。 十七、中国土地

估价师协会组建行业专家库，为重大土地评估项目招标推荐

评标专家和提供技术支持。 十八、重大项目评估承揽机构在

收到合同首付款后一个月内，应将职业风险基金存到协会指

定的专用共管帐户，在估价机构出具报告的有效期内不得动

用，报告有效期结束后，返还估价机构。 十九、中国土地估

价师协会建立对重大土地评估项目的实时抽查检查、专家评

审制度，抽检评审费用由被抽查的机构支付、列入成本。抽

查检查以重大项目报告质量及服务质量等问题为重点，对违

反行业规定、技术规程的行为予以查处，对违反职业道德的

报告予以处理，情节严重的向行政主管部门建议予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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